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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8/2021_2022__E5_B7_A5_E

7_A8_8B_E5_BB_BA_E8_c55_88349.htm (国家计委2000年7月1

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5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人自行招标行为，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

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

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国家计委审批(含经国家计委

初审后报国务院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的自行招标活动。 前款

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适用《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计委第3号令)。 第三条 招标

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招标的法人

。 第四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

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具体包括： (一) 具有项目法人资格(或者

法人资格)； (二) 具有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工

程技术、概预算、财务和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技术力量； (

三) 有从事同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经验； (四) 设有专门的

招标机构或者拥有3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五) 熟悉和掌

握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规规章。 第五条 招标人自行招标的，

项目法人或者组建中的项目法人应当在国家计委上报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时，一并报送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书面材

料。 书面材料应当至少包括： (一) 项目法人营业执照、法人

证书或者项目法人组建文件； (二) 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专业



技术力量情况； (三) 内设的招标机构或者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的基本情况； (四) 拟使用的专家库情况； (五) 以往编制的同

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和评标报告，以及招标业绩的证明

材料； (六) 其他材料。 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前，招标人确

需通过招标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确定勘察、设计单位开展前期

工作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书面材料中说明。 第六条 国家计

委审查招标人报送的书面材料，核准招标人符合本办法规定

的自行招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限制其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也不得拒绝办理工

程建设有关手续。 第七条 国家计委审查招标报送的书面材料

，认定招标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自行招标条件的，在批复

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要求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

事宜。 第八条 一次核准手续仅适用于一个工程建设项目。 第

九条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不影响国家计委对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 第十条 招标人自行招标的，应当自确

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家计委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

书面报告。书面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招标方式和

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二) 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技术规

格、评标标准和方法、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 (三) 评标委员

会的组成和评标报告； (四) 中标结果。 第十一条 招标人不按

本办法规定要求履行自行招标核准手续的或者报送的书面材

料有遗漏的，国家计委要求其补正；不及时补正的，视同不

具备自行招标条件。 招标人履行核准手续中有弄虚作假情况

的，视同不具自行招标条件。 第十二条 招标人不按本办法提

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的，国家计委要求补正；拒不补

正的，给予警告，并视招标人是否有招标投标法第五章规定



的违法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非

法强制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组织办理招标事宜

的，非法拒绝办理工程建设有关手续的，或者以其他任何方

式非法干预招标人自行招标活动的，由国家计委依据招标投

标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或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